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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註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山坡地建築專章疑義案 

               內政部 87.3.25 台內營字第 8771504 號函 

               案由四：第二百六十四條所稱「擋土牆」如何認定案。 

               決 議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山坡地建築專章第二百六十四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條所稱「擋土牆」，係指為攔阻土石崩塌所構築高度在一‧五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尺以上之構造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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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F-3. 技術規則第十三章第 265 條 

               基地地面上建築物外牆距離高度一點五公尺以上之擋土設施者，其建 

               築物外牆與擋土牆設施間應有二公尺以上之距離。但建築物外牆各點 

               至高度三點六公尺以上擋土設施間之水平距離，應依左列公式計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- 3.6 

                D≧2＋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

          H：擋土設施各點至坡腳之高度。 

          D：建築物外牆各點及擋土設施間之水平距離。 

          (詳後附圖，黃武達著  93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解說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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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F-4. 擋土牆是否得做為建築物外牆使用，內政部解釋函編 

               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 

               文號：09351001600 

               發文日期：2004/01/05 

               主旨：函轉內政部「關於山坡地建築之擋土牆作為建築物外牆使用之 
                     設置與審查事宜」（如附件），請 查照轉知 貴會會員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＊台內營字第○九二○○九○八三二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旨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關於山坡地建築之擋土牆作為建築物外牆使用之設置與審查事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案，請依說明二辦理，並查照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說明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 依據基隆市政府九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基府工管貳字第○九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一八號函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二年十月二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授水保字第○九二○一五九三○一號函辦理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 案經本部邀集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部份委員、行政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委員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相關專業團體共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商，獲致結論如后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 按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一百七十一條之規定，擋土牆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作為建築物外牆使用，但經建築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此限。至使用坡側之建築物外牆同時作為擋土設施，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依上開但書規定，經該主管建築機關會同水土保持主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機關審查通過者，當無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第二百六十四條及第二百六十五條之規定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關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一百七十一條與建築技術規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六十四條及第二百六十五條之規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，肇致建築物外牆與擋土設施設置與審查之爭議乙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節，請本部營建署會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儘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速組成專案小組共同研處。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編第二百六十八條有關山坡地建築物高度限制規定之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關事宜，請該專案小組一併研處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 檢附上開會議紀錄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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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1-2、整地設施多元化 

       整地設施種類﹕ 

A. 植生護坡 

B. 整地設施外牆 

C. 水保擋土牆(不得與建築物外牆共構)或其他類似設施 

        

5-1-3、周邊環境協調 

       A. 水平退縮 

(1) 臨計畫道路部分應設置寬度至少 1.5 公尺人行步道 

(2) 擋土牆與建築物外牆填土淨寬不得少於 1.5 公尺 

 

● 整地後擋土牆、外牆與地界之檢討方式 
    (台北市建築管理處營建法規小組第 201~ 279 次會議記錄) 

    主旨﹕地形特殊基地於適用臺北市山坡地地形申請建築之整地原則時，涉 
    整地後擋土牆、外牆與地界之檢討方式。 

            說明﹕因基地與四周計畫道路高程落差大之特殊地形，於建築基地整地後 
    擋土牆與外牆覆土距離，擋土牆綠美化原則，以維護山坡地建築安 
    全，及減低周邊環境衝擊。 

            處理原則﹕ 

    一、基地臨計畫道路部分應設置寬度至少 1 . 5 公尺人行步道，且設置之 
                擋土牆與外牆之填土淨寬不得少於 1 . 5 公尺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基地得以臨接周邊高程最高點作為 GL 起算點，建築物距計畫道路 
                地面高程配合道路高程回填。另車道上方認定為地下層仍應依規定檢 
                討覆土。 
 
            三、側院面臨鄰房之擋土牆採階梯式整地每 3 公尺以下為一階，每一階 
                擋土牆與外牆間留設 30 公分以上之植栽穴並覆土，距離地界較寬部 
                分宜種植喬木，予整體美化。 

            四、臨計畫道路之基地地面依計畫道路高程採自然斜坡，以降低人行道之 
    迫壓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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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五、整地後地下層建築量體龐大，建請起造人先向鄰房居民說明規劃內容 

。 

          如後附圖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B. 高度控制 

       整地設施高度﹕ 

       為順應地形，不得超過整地地盤限制線 

 

C. 植栽綠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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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1-4、動線出入口合理性 

   A. 汽車道 

 

       B. 機車道 

 

● 車道出入口數量（台北市建築管理處營建法規小組第 201~279 次會議記錄） 

   主旨﹕地形特殊基地於適用臺北市山坡地地形申請建築之整地原則時，涉整 
       地後車道出入口數量之檢討方式。 

   說明﹕因基地為狹長型且臨計畫道路前後高程差很大之特殊地形，於建築物 
     內規劃車道連通各處時，將增加開挖土方量加重環境衝擊。為維護山 
     坡地建築及行人通行安全。 

   處理原則﹕ 

   一、依整地原則規畫一個基地地面可設置一個車道出入口 
   二、地下室室內停車空間以建築技術規則第 164 條之 1 精神樓層高度不超過  

   4.2 公尺 

   如後附圖﹕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3.5M     4.5M 
  5.5M     6M 

  1.5M     1.8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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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C. 無障礙通路 

 

無障礙通路 - 103 年版臺北市建管案例彙編 

主旨﹕適用山坡地地形整地原則建照申請案件，涉及無障礙通路出入口留設 

            處理原則 

說明﹕適用山坡地地形整地原則案件，依法設置之無障礙電梯經由無障礙通 

            路自與道路順平之地下層進出者，地下層出入口寬度除車道寬度外，  

            是否得加計無障礙通路寬度？該無障礙通路是否需與停車空間區分 

            設置？該無障礙電梯及通路是否應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？ 

處理原則﹕ 

1. 無障礙通路出入口於地下層單獨設置者，該出入口最大寬度為 1.5 公尺，  
            最小淨寬度為 1.3 公尺。無障礙通路出入口與地下層車道出入口共同留設 

      者，地下層出入口寬度得為法定車道寬度再加計 1.5 公尺。 
2. 連接無障礙電梯間與出入口之無障礙通路需與停車空間區分設置，不得重 

 疊，該通路與無障礙電梯需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。 

    如後附圖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1.3M     1.5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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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1-5、水保及建築整地設施如何區分 

 

5-1-6、審查機制明確化 

       A. 技術簽證範圍 

       B. 行政簽報流程 

       C. 預審之可行性 

       D. 施工計畫 

       E. 施工勘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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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2 對策與修訂方向 

    從 80 年 7 月 3 日研擬之「山坡地形申請建築之整地原則」得知當初立法原意為基 
於規範山坡地地形基地之「規避地下室容積率核算」、「妨礙市容觀瞻」、「避免違規使用 
」等三大問題，但相對現行法規的演進、新的技術及實務上的經驗，應重新檢視大環境

下的法規，配合設計的潮流，適應現今社會的期許，而不是用其限制建築產業，反而是

引導出好的規劃設計，故重新定義出五大新核心價值（詳表 25），並彙整出五大課題，

針對現今整地原則做修法方向之建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當時核心價值 新核心價值 

1 規避地下室容積率核算 1 法令依據統一 

2 妨礙市容觀瞻 2 維持市容觀瞻 

3 避免違規使用 3 順應地形，靈活設計 

4 符合現代機能 

5 施工安全管理 

表 32  核心價值對照表 


